
 

雙主修主修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、雙主修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必修科目性質相同兼充申請 

 

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六條。。。主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與加修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之專業(門)

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，由加修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決定得否兼充為加修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之科目學

分。如有不得兼充者，應由加修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，並檢具書面報告送

教務處備查。 

 

申請不限一次。 

所列科目須為主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與加修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之專業(門)必修科目方得申請兼充。 

部份系(所、學位學程)審核需檢視修習成績，建議申請前先向雙主修學系確認或送審時即檢附歷年成績

單正本。 

 

申請程序如下： 

 
１下載並填寫 

主修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、雙主修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 必修科目性質相同－兼充

（指定替代）申請表 

２將步驟１填妥之申請表（附成績單正本一份，非必須，視雙主修學系審核需要） 

送 

主修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系辦（承辦人）及主管簽章 

３將完成步驟２之申請表（附成績單正本一份，非必須，視雙主修學系審核需要） 

送 

雙主修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系辦（承辦人）及主管簽章 

４將完成步驟３之申請表送教學組，教學組複核無誤後備查。 

申請表正本留教學組，人工審核畢業資格時參照。 

●影本一份交同學存參，以為修課參考。 

●影本一份送雙主修學系備查，人工審核畢業資格時參照。 

 

兼充申請通過之紀錄，尚無法顯示於畢業資格審查表，將於人工審核畢業資格時

併入審核。 


